森林管理委员会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

争议解决程序

（草案）
1．这里提到的争议是指：“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”会员、受认证森林经营单位或企业等各利益方，对“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”、森林认证标准、认证机构等方面，产生的疑问、抱怨或不满。

2．争议解决委员会由来自“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”理事会环境、社会和经济组的各1名代表组成，由理事会批准。争议解决委员会成员任期2年。

3．争议解决委员会只受理由争议方以书面形式正式提交的争议。争议解决委员会有权要求各争议方提供有关材料。

4．根据具体情况，争议解决委员会可以通过会见、电话、信件、传真、邮件等方式与各争议方交流和沟通，以了解情况和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。

5．在收到争议报告后，争议解决委员会应在15天内提出一个解决争议的建议，并寻求获得各争议方或主要争议方的同意。

6．如在收到争议报告的30天内不能解决该争议，争议解决委员会应起草一份关于该争议的报告，并将该报告向“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”所有会员公布，以听取不同意见和建议。报告的咨询期至少为15天。

7．在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，争议解决委员会向“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”理事会提交关于该争议的最终解决报告，由理事会投票做出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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